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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山個人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約定條款修訂對照表 

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說明 

111 年 3 月版 110 年 12 月版  

第1條  (銀行資訊) 

一、 銀行名稱：玉山銀行 

二、 24小時客服專線：(02)21821313 

三、 網 址 ：

https://ebank.esunbank.com.tw 

四、 地址：臺北市松山區 105 民生東路三

段 115號 

五、 傳真號碼：(02)27126613 

 

第1條  (銀行資訊) 

六、 銀行名稱：玉山銀行 

七、 24小時客服專線：(02)21821313 

八、 網址：https://ebank.esunbank.com.tw 

九、 地址：臺北市松山區 105 民生東路三段

115號 

十、 傳真號碼：(02)25458213 

調整至新大樓

傳真號碼 

第 11 條 (立約人軟硬體安裝與風險)    

一、 立約人申請使用本服務，應自行安

裝所需之電腦軟體、硬體，以及其他與安

全相關之設備。安裝所需之費用及風險，

由立約人自行負擔。立約人切勿與他人共

用行動裝置、於行動裝置儲存他人之指紋

或臉部辨識資訊、任意破解行動裝置(如越

獄或 Root)，並慎防駭客攻擊，以確保行

動裝置及帳戶安全。 

第 11 條 (立約人軟硬體安裝與風險)    

一、 立約人申請使用本服務，應自行安裝所

需之電腦軟體、硬體，以及其他與安全相關之

設備。安裝所需之費用及風險，由立約人自行

負擔。 

新增防止越獄

/Root條款 

第 13 條 (轉帳約定、提款與限額) 

四、立約人使用行動銀行取得預約無卡提

款序號進行無卡提款，與刷臉提款併

計，每一帳號單筆提款最高限額為等

值新臺幣參萬元整，每一帳號每日累

計提款最高限額為等值新臺幣參萬元

整，每一帳號每月累計提款最高限額

為等值新臺幣貳拾萬元整；與刷臉提

款、晶片金融卡提款限額併計，每一

帳號每日累計提款最高限額為等值新

臺幣壹拾伍萬元整，每一帳號每月累

計提款最高限額為等值新臺幣貳拾萬

元整。 

第 13 條 (轉帳約定、提款與限額) 

四、立約人使用行動銀行取得預約無卡提款序

號進行無卡提款，每一帳號單筆提款最高限額

為等值新臺幣參萬元整，每一帳號每日累計提

款最高限額與刷臉提款併計為等值新臺幣參萬

元整；每一帳號每日累計提款最高限額與晶片

金融卡提款限額併計為等值新臺幣壹拾伍萬元

整。 

新增無卡提款

月限額 

第 27 條 (契約修訂)  

本契約約款如有修改或增刪時，貴行以書

面通知或以顯著方式於貴行營業場所或網

站上公告後，立約人於通知送達或公告日

起七日內(孰早者為準)不為異議者，視為

同意該修改或增刪約款。但下列事項如有

變更，應於變更事項生效日六十日前以書

面或電子郵件或其他雙方約定方式通知立

約人，並於該書面或電子郵件或雙方約定

方式以顯著明確文字載明其變更事項、新

舊約款內容及生效期限，立約人得於變更

事項生效期限前表示異議並通知貴行終止

第 27 條 (契約修訂)  

本契約約款如有修改或增刪時，貴行以書面通

知或以顯著方式於貴行營業場所或網站上公

告，立約人於通知送達或公告日起七日內(孰早

者為準)不為異議者，視為同意該修改或增刪約

款。但下列事項如有變更，應於變更事項生效

日六十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或依貴行約定方

式通知立約人，並於該書面或電子郵件或依貴

行約定方式以顯著明確文字載明其變更事項、

新舊約款內容及生效期限，立約人得於變更事

項生效期限前表示異議並通知貴行終止契約，

倘立約人未於該期間內異議者，視同承認該修

改或增刪約款： 

依前次法務建

議調整「貴

行」為「雙

方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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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說明 

契約，倘立約人未於該期間內異議者，視

同承認該修改或增刪約款： 

一、 第三人冒用或盜用使用者代號、密

碼、憑證、私密金鑰，或其他任何未

經合法授權之情形，貴行或立約人通

知他方之方式。 

二、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。 

 

一、 第三人冒用或盜用使用者代號、密碼、

憑證、私密金鑰，或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

情形，貴行或立約人通知他方之方式。 

二、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。 

 


